西交城〔2015〕49 号
关于进行2014/2015学年第二学期

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各系（部）、中心（部）及各学生班级：
经研究决定，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将于第10周至第11周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项目
1.教师授课质量检查。

2.教风、学风状况查。

3.2011级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进度检查。 
4.特色专业建设、教育教学改革及其他与教学工作有关的情况。
二、检查方法与要求

1.教师授课质量检查的主要方式是学生网上评教。评教的对象是本学期所有任课教师，评教者是各年级全体学生。学生评教开网时间：第11～12周。同时，各系（室）也要安排主任、专家和教师同行之间的听课检查。

2. 教风检查工作，检查教师的教风状况，以及授课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。学生服务中心主要检查学风建设情况，建设与条件保障部检查教学条件情况。
3.各系毕业设计的中期检查，主要检查各专业2011级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度计划落实情况，并对教师的指导工作给出评价。
4、有关系、部对特色专业和教育教学改革情况进行检查、汇报。
三、检查信息的反馈

1.学院将于第12周召开期中教学检查汇报会，院领导听取各单位检查情况汇报。

2.各单位应于第12周周末前将期中教学检查工作的总结（含相关统计数据）报送教学服务中心，教学服务中心汇总出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总结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本次教学检查在主管院领导直接领导下，由教学服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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